举报：事由：年月日，xx发生毒死流浪动物事件，具体内容：_________；
一、涉及违反的法规：
1、公共场所投毒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放火、决水、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2、毒杀他人宠物猫狗（私人财物）：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五条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：街道办事处、乡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，做好本辖区流浪动物的控制和处置工作。该xx无权对流浪动物毒杀，农业农村部曾表示：国家高度重视动物保护问题，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伴侣动物和观赏动物保护工作，加强动物保护、反对虐待动物，加强动物保护法律政策宣传，共同营造爱护动物、保护动物的社会氛围。 
四、严重违背《民典法》第八条 涉及违背公序良俗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二、政策：XXX景区/XXX街道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战略：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明确提出“聚焦建设美丽中国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，强调通过法治和科技手段平衡生态保护。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(2022)》流浪动物救助纳入课程。教育方针是国家意志的体现。

其他消杀理由的一些回复参考： 
1、“觉得猫数量太多了，喂食的人搞的垃圾很脏等”
答复：投喂干净少量猫粮不会污染环境，乱扔垃圾才会，偷换概念；2.2、声扰民：城市环境噪声标准有明确划分，猫的叫声并不能达到扰民，一刀切杀死流浪动物的行为，是使用私权为个人喜恶服务；
3、繁殖过多：应与投喂人进行沟通，采取积极管理方法，可参考先进文明的管理方式，如：苏州、上海对流浪猫展开绝育-放归（TNR）试点计划。如：流浪动物TNR绝育、放归等管理模式,参考。
4.伤人：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有本质不同，猫科动物不易主动攻击，不会造成人身伤害。（可参考苏州农业—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0325号建议的答复）
5.遗弃动物参考《犬只管理办法》如发生主人遗弃、虐待情况，请及时报警。
6.农业农村部5月29日，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公告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猫、狗从传统家畜”特化”为伴侣动物，有别禽畜。
总结：如何对待弱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。投毒者打着文明幌子的违法行为违背我国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。希望xxx遵守我国法律法规、遵循我国方针政策，不带头做伪科普、不恶意引导、不随意打杀毒杀流浪动物。对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、与社区流浪动物和谐相处的文明价值观，流浪动物也可以根据《防疫法》第六条，交给民间收容其地或收容所暂存寻找领养人、找主人，实现政府、社区、人民共治的管理模式，才符合我国伴侣动物的法律定位。
请严惩责任人或违法单位违法行为。根据《xx市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请将处理结果公示给市民。
